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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馮檢基議員 ,  SBS, JP 
 

  (# 亦為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 ) 
 
 
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I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周一嶽醫生 ,  JP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衞生 )1 
聶德權先生 ,  JP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家庭事務 ) 
鄭琪先生  
 
署理社會福利署署長  
羅德賢女士 ,  JP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蘇利民先生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偉麟醫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津貼 ) 
韓潔湘女士  
 
 

應邀出席  ：  議程第 II(a)項  
的團體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會長  
劉慕儀女士  
 
副會長  
周美華女士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會長  
陳鴻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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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技師協會  
 
主席  
邵治亨先生  
 
秘書  
李永耀先生  
 
香港公共顧問醫生協會  
 
執行委員  
黃德祥醫生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副會長  
蘇曜華先生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主席  
陳恩賜先生  
 
方乃權先生  
委員  
 
前線醫生聯盟  
 
主席  
羅智峯醫生  
 
委員  
覃天笙醫生  
 
香港醫務化驗師協會  
 
顧問  
何永賢先生  
 
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  
 
主席  
麥建國先生  
 
香港護理員協會  
 
秘書長  
潘德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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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  
羅慧敏小姐  
 
香港執業營養師工會  
 
主席  
丁浩恩先生  
 
香港醫學會  
 
義務秘書  
梁子超醫生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會議成員  
梁家騮醫生  
 
議程第 II(b)項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會長  
張國柱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職員會  
 
會長  
張志偉先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  
 
權益及投訴部理事  
謝世傑先生  
 
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  
 
代表  
任國棟先生  
 
香港神託會社會服務部職工會  
 
會長  
李小聰先生  
 
外務副會長  
顧穎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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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機構工場導師會  
 
主席  
余志明先生  
 
副主席  
洗建明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業務總監 (企業管理 ) 
黃錦文先生  
 
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  
 
會長  
張淑鳯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職員會  
 
主席  
鄧燕萍女士  
 
委員  
葉頌芯女士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會長  
蔡海偉先生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主席  
張惠蓮女士  
 
香港職工會聯盟資助機構工會委員會  
 
召集人  
鄧偉華先生  
 
香港心理衞生會職員會  
 
理事長  
呂君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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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員工協會  
 
主席  
梁景銓先生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 (2)3 
余蕙文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7 
黎紹文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2)5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 選舉主席  

 
  李國麟議員獲選為聯席會議主席。  
 
 
II.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結果對受資助醫護機構及社會

福利機構的影響  
(立法會 CB(2)2233/06-07(01)至 (09)、CB(2)2046/06- 
07(07)、CB(2)2105/06-07(01)及CB(2)2271/06-07(01)
至 (08)號文件 ) 
 

(a) 與醫護界團體會晤  
 
團體的意見  
 
2.  主席邀請下列機構的代表就 2006年入職薪酬調

查結果對受資助醫護界的影響發表意見。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3.  劉慕儀女士陳述香港物理治療學會的意見，詳

情載於該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2233/06-07(02)號文

件 )。具體而言，該會認為政府及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

局 ")物理治療師職系的基本職級入職薪酬應上調至總薪

級表第 16點，即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
批准由 2007年 8月 1日起就學位及相連職系實施的建議修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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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基準薪酬。該會指出，現時入職職級的物理治療師全

部至少取得物理治療學學士學位，大部分亦持有物理治

療學深造資格。根據《物理治療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
規例》 (第 359章，附屬法例 J)第 4條，在 1995年 1月 1日之

後畢業的人士，必須取得香港理工學院或香港理工大學

頒授的物理治療學學士學位，才具備在香港註冊成為物

理治療師的資格。  
 
香港放射技師協會  
 
4.  陳鴻達先生陳述香港放射技師協會的意見，詳

情載於該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2233/06-07(03)號文

件 )。主要而言，該會認為政府及醫管局放射技師職系的

入職職級起薪點應上調至總薪級表第 16點，即政府當局

因應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就學位及相連職系建議的修訂

基準薪酬。該會指出，向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註冊成為

第一或第二部分註冊放射技師的人士，全部持有放射學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政府和醫管局的放射技師入職資

格要求是具備放射學學士學位。  
 
放射治療技師協會  
 
5.  邵治亨先生簡介放射治療技師協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233/06-07(04)號文件 )，該會促請當局應把

醫管局放射治療師的入職職級起薪點上調至總薪級表第

16點，因為放射治療師的入職資格是取得放射學學士學

位。該會又認為，醫管局應承認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入

職員工的年資，按照他們服務醫管局的年數，每年增加

一個支薪點，而不是當他們的薪酬相等於或高於其職級

的修訂入職薪酬時，只增加他們一個支薪點。  
 
香港公共顧問醫生協會  
 
6.  黃德祥醫生促請政府當局向醫管局提供足夠的

資助金，以便醫管局把屬下醫生的薪酬，與政府醫生的

薪酬看齊。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7.  蘇曜華先生簡介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271/06-07(01)號文件 )。該會要求，假如財

委會批准由 2007年 8月 1日起就若干公務員職系實施修訂

起薪點，醫管局應解決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現職

藥劑師與實施修訂起薪點之後獲聘的現職藥劑師的入職

薪酬差距。該會指出，醫管局藥劑師的入職起薪點因應

由 2000年 4月 1日生效的公務員起薪點下調，在 200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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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由總薪級表第 27點調低至總薪級表第 22點，而藥劑師

的入職起薪點將於修訂入職薪酬實施當日增加 5個支薪

點，至總薪級表第 27點。該會又要求醫管局參考公務員

的修訂入職薪酬，並應用於公務員隊伍中沒有的駐院藥

劑師職級。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8.  方乃權博士特別提到香港職業治療學會的下列

建議  ⎯⎯  
 

(a)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現職醫管局入職職

級員工的薪級表，應按照公務員因應 2006年入

職薪酬調查及 2007-2008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而修訂的入職薪酬予以調整；  
 
(b) 政府當局應取消社福界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

把提供福利服務的受資助機構的薪級表重新與

公務員的薪級表掛；及 

 

(c) 職業治療師職系的入職職級起薪點應調高至公

務員學位及相連職系的基準薪酬，即總薪級表

第 16點。  
 

前線醫生聯盟  
 
9.  羅智峯醫生陳述前線醫生聯盟的意見書 (立法

會CB(2)2233/06-07(05)號文件 )，該聯盟要求醫管局  ⎯⎯  
 

(a) 把入職職級醫生的起薪點、跳薪點及頂薪點恢

復至 2000年 4月 1日之前的水平；  
 
(b) 承認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入職職級現職

醫生的服務年資，按照他們服務醫管局的年

數，每年增加一個支薪點；及 

 
(c) 盡快訂定落實上文第 9(a)至 (b)項的方法及推行

日期。  
 
10.  羅醫生指出，根據該聯盟 近進行的一項調

查，約 80%的 前 線 醫 生 表 示 ， 若 醫 管 局 未 能 徹 底 解 決

2000年 4月 1日之前與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前線醫

生的薪酬差距，他們打算在取得專科資格後離開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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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務化驗師協會  
 

11.  何永賢先生陳述香港醫務化驗師協會的意見，

詳情載於該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233/06-07(06)號文

件 )。具體而言，該會要求醫管局  ⎯⎯  
 

(a) 把醫務化驗員職系的入職職級起薪點，與政府

醫務化驗員職系的修訂入職職級起薪點看齊；

及  
 
(b) 適當調整受 2000年 4月起薪點下調影響的現職

醫務化驗員的薪酬。  
 
鑒於自 2004年起，本港的醫務化驗員培訓已提升至學位

程度，該會又要求政府當局把醫務化驗員職系的入職職

級納入學位持有人 (而非文憑持有人 )的資歷組別。  
 
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  
 
12.  麥建國先生陳述香港義肢矯形師協會的意見，

詳情載於該會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233/06-07(07)號文

件 )。具體而言，該會提出下列要求  ⎯⎯  
 

(a) 鑒於醫管局二級義肢矯形師的入職資格是取得

義肢矯形學學士學位，義肢矯形師的入職職級

起薪點應屬於公務員隊伍中學位持有人的資歷

組別，即總薪級表第 16點；及  
 
(b) 醫管局應把適用於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中受建

議修訂入職薪酬影響的現職公務員 (下稱 "受影

響現職公務員 ")的換算安排，應用於在 2000年
4月起薪點被調低兩個支薪點的現職二級義肢

矯形師。  
 
香港護理員協會  
 
13.  潘德輝先生陳述香港護理員協會的意見，詳情

載 於 該 會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2)2233/06-07(08) 號 文

件 )。具體而言，該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根據學歷及當前的市場情況訂定護士的入職職

級起薪點，以吸引及挽留人才；及 

 
(b) 向 醫 管 局 提 供 足 夠 撥 款 ， 以 便 醫 管 局 承 認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入職職級現職護士

的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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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執業營養師工會  
 
14.  丁浩恩先生簡介香港執業營養師工會的意見書

( 立 法 會 CB(2)2233/06-07(09) 號 文 件 ) ， 該 會 促 請 醫 管

局  ⎯⎯ 

 

(a) 把營養師的入職職級起薪點恢復至 2000年 4月
1日前的水平 (即總薪級表第 18點 )。提出這項建

議的原因，是鑒於營養師的現行入職要求須取

得碩士學位或深造文憑；及 

 

(b) 承認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現職營養師的

服務年資，按照他們的服務年數，每年增加一

個支薪點。  
 

香港醫學會  
 

15.  梁子超醫生陳述香港醫學會的意見，詳情載於

該 會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2)2271/06- 
07(02)號文件 )。具體而言，該會要求  ⎯⎯ 

 

(a) 政府當局及醫管局應把入職職級醫生的薪酬架

構恢復至 2000年 4月前的水平； 

 

(b) 醫管局應承認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現職

醫生的服務年資和工作經驗；及 

 

(c) 政府當局應盡快解決生署合約醫生不公平僱

傭條款的問題。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16.  梁家騮醫生表示，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贊同

前線醫生聯盟向會議提交的意見書中所提出的要求。梁

醫生進而表示，政府當局不應以醫管局員工的薪酬架構

已與公務員的薪級表脫為理由，對醫管局前線醫生的

薪酬差距問題置諸不理，因為政府當局是醫管局的主要

撥款來源，而醫管局大會所有委員由行政長官委任。梁

醫生指出， 2000年 4月 1日前醫生職級的起薪點為總薪級

表第 32點，而 2000年 4月 1日後，該職級的起薪點調低至

總薪級表第 27點，以致現時醫管局有些醫生純粹因為在

2000年 4月 1日前入職，即使服務年資較短，所得的薪酬

卻較同僚為高。此外，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受聘的入職

職級醫生，一般以固定薪額合約聘用，而 2000年 4月 1日
前入職的醫生，則享有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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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回應  
 
17.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表示  ⎯⎯ 

 
(a) 醫管局員工的薪酬及其他聘用事宜，屬醫管局

作為僱主與其僱員之間的事宜。根據《醫院管

理局條例》(第 113章 )附表 3第 10條，醫管局有法

定權力決定其員工的薪酬及薪酬調整； 

 

(b) 儘管醫管局與公務員的薪級表向來十分類似，

醫管局多年來曾就員工薪酬架構實施多項改

革。其中 2000年醫生職系改革，制訂了新的駐

院醫生薪級表，以配合駐院醫生專科訓練的安

排；  
 

(c) 由於醫管局員工的薪酬架構已與公務員的薪級

表脫，因此建議的修訂起薪點及為受影響現

職公務員所設的換算安排，對醫管局員工並無

直接影響。儘管如此，政府打算就今次公務員

起薪點的調整向醫管局退回 1億 3,800萬元，該

數額是因應 1999年入職薪酬調查，由 2005-2006
年度起從醫管局每年經常資助金扣減的款項；  

 

(d) 根據一貫做法，公務員薪酬作出調整後，那些

按計算公式 (包括公務員薪酬調整因子 )因應價

格變動調整資助金的受資助機構，會獲當局相

應調整資助金額。若建議的公務員薪酬調整在

2007 年 7 月 得 到 財 委 會 批 准 ， 當 局 會 按

2007-2008 年 度 公 務 員 加 權 平 均 加 薪 幅 度 ( 即
4.72%)，每年向醫管局增撥約 10億 9,000萬元的

資助金； 

 
(e) 醫管局每年額外獲得約 12億元的資助金後，更

能挽留員工及吸引新人入職；及 

 

(f)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醫管局員工因經濟

逆轉令醫管局所得的政府撥款減少而被調低入

職薪酬，實在令人遺憾。不過，這種情況並非

醫管局獨有，整個社會 (包括公務員及私營機構 )
相當普遍。  

 
討論  
 
18.  郭家麒議員表示，鑒於 2000年 4月 1日之前與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入職職級醫生存在薪酬差

距，醫管局醫生的流失率 近已上升至約 6.7%。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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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人才，郭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向醫管局提供足夠撥

款，以便醫管局徹底解決薪酬差距，從而避免影響病人

護理的質素。  
 
19.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重申，醫管局在運用資

助金方面享有絕對自主權，可自行決定如何釐訂員工的

薪酬。至於醫管局的撥款，政府打算向醫管局退回 1億
3,800萬元，即因應 1999年入職薪酬調查由 2005-2006年度

起從醫管局每年經常資助金扣減的數額。此外，若財委

會在 2007年 7月通過 2007-2008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建

議，當局便向醫管局增撥約 10億 9,000萬元。生福利及

食物局局長進而表示，儘管醫管局入職職級醫生的薪級

表與 2000年 4月 1日前生署醫生的薪級表類似，應指出

的是，兩者的實收薪金並不相同。醫管局醫生享有現金

津貼，而生署醫生則獲發房屋福利，該筆房屋福利的

金額較少，且設有時限。不過，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認為，醫管局獲得額外資助金後，應調高入職職級醫護

人員的起薪點，以吸引合適人選。  
 
20.  醫管局行政總裁補充，由於醫管局多年來就員

工薪酬架構實施多項改革，要重新統一醫管局與公務員

的薪級表，實在非常困難。舉例而言，儘管 2000年 6月 1
日或之後入職的生署醫生不再享有退休金福利，醫管

局一直繼續向屬下醫生發放現金津貼，該筆津貼基本上

是代替退休金。醫管局行政總裁指出，除政府採用的方

法外，還有多種方法釐訂員工的薪酬。醫管局會繼續致

力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條件，以吸引新人入職及挽

留員工。至於每年向醫管局增撥 12億元資助金是否足

夠，醫管局行政總裁表示，醫管局尚未決定把款項平均

分發給所有醫管局員工，抑或用以解決薪酬異常的歷史

問題。醫管局將審慎研究團體就員工薪酬架構提出的意

見，若有關意見理據充分，醫管局與政府當局就醫管局

撥款水平持續進行對話時，會予以提出。  
 
21.  陳婉嫻議員詢問  ⎯⎯ 

 
(a) 醫管局會採取甚麼行動，以解決醫管局內因同

工不同酬以致員工流失率不斷上升的問題；及  
 
(b) 政府當局及醫管局會否調高那些入職資格已由

高級文憑程度提高至學位程度的醫護專業人員

職系 (例如物理治療師及放射診斷技師 )的入職

薪酬。  
 
張超雄議員提出相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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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回應陳議員的首項問題

時表示，政府當局同意有需要縮窄現時醫管局入職職級

員工的薪酬差距，例如已取得專業資格的見習醫生 (接受

專科訓練的醫科畢業生 )可獲增薪，以作獎勵。政府當局

除計劃每年向醫管局增撥約 12億元資助金外，如有充分

理由支持，亦會向醫管局提供額外資助金，以便吸引新

人入職及更有效挽留人才。  
 
23.  關於陳議員的第二項問題，生福利及食物局

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數年前答應撥款給本地大學開辦課

程培訓護士及物理治療師和放射診斷技師等專職醫療人

員時，已清楚表明公務員隊伍中這些醫護專業人員的入

職薪酬，將繼續屬文憑持有人的資歷組別。至於醫管局

應否調高持所屬行業學士學位的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

入職薪酬，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表示，這完全由醫管

局因應當前的市場薪酬及其他相關因素決定。  
 
24.  主席表示，醫管局作為本港醫護專業人員的

大僱主，應帶頭決定屬下入職職級醫護人員的起薪點，

而不是參考當前的市場入職薪酬。同時，政府當局有責

任向醫管局提供所需撥款以達致此目的。  
 
25.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

一向十分重視醫管局的撥款安排。為減輕醫管局面對的

財政壓力，政府當局向醫管局作出 6億 5,000萬元的一筆過

撥款，以及在 2006-2007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約 3億元的額

外經常撥款。鑒於醫管局面對營運成本不斷增加的壓

力，當局會在 2006-2007年度至 2008-2009年度的 3年，繼

續向醫管局每年增撥 3億元。此舉應可提供更明確的撥款

金額，並有助鞏固醫管局的財政狀況及支援醫管局承諾

推行的措施。來年，當局會繼續致力為醫管局制訂長遠

的撥款安排。  
 
26.  李卓人議員表示，鑒於新增撥款大部分經已及

將會用於改善服務，而非改善員工的薪酬，在 2006-2007
年度至 2008-2009年度額外撥款約 9億元，將無助解決醫

管局內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李議員詢問醫管局是否打算

根據將會實施的公務員修訂入職薪酬，調高屬下入職職

級員工的起薪點、把為受影響現職公務員而設的換算安

排應用於 2000年 4月 1日或之後獲聘的醫管局現職員工，

以及把員工的頂薪點提高至 2000年 4月 1日前的水平；若

然，醫管局有否計算所需的金額，以及會否相應向政府

當局尋求該筆額外撥款。楊森議員又詢問，醫管局是否

亦打算尋求恢復向 2000年 4月 1日前入職見習醫生提供的

跳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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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方剛議員表示，現時是醫管局徹底解決各職系

和職級同工不同酬問題的適當時機，因為醫管局的長遠

人力資源安排，將取決於醫療融資及醫護服務改革，有

關的公眾諮詢預計在年內較後時間進行。  
 
28.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重申，政府當局除了因

應 2006年入職薪酬調查及建議的 2007-2008年度公務員

薪酬調整，每年向醫管局增撥約 12億元資助金的計劃

外，如有充分理由支持，亦會向醫管局提供額外資助金，

以便吸引新人入職及更有效挽留人才。鑒於涉及的醫管

局員工人數眾多，以及醫管局員工的薪酬架構複雜，醫

管局與政府當局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訂定吸引新人入職

和更有效挽留人才的措施，以及計算所涉及的成本。  
 
29.  醫管局行政總裁補充，醫管局着重改善員工的

整體薪酬福利條件，使之具備與私營機構競爭的能力，

而不是一成不變地依循公務員的做法。就見習醫生而

言，更迫切處理的問題是改善其離職薪金 (而非入職薪金 )
以期盡量挽留 200多名將於本年取得專科資格的見習醫

生。醫管局行政總裁進而表示，跳薪點是在 90年代因應

當時的市場情況而設立。考慮到現時的市場情況，或無

需恢復醫管局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薪級表的跳薪

點。  
 
30.  關於主席詢問醫管局會何時完成檢討員工的整

體薪酬福利條件，醫管局行政總裁回應時表示，這方面

的工作預計需時數個月。  
 

 

 

政府當局  

31.  主席總結時表示，醫管局檢討員工的整體薪酬

福利條件時，應審慎考慮團體及委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

意見，並於稍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如有需要，事務委

員會將召開另一次會議，以跟進此事。 

 
(b) 與社福界團體會晤  
 
團體的意見  
 
32.  應主席邀請，下列組織的代表就 2006年入職薪

酬調查結果對受資助社福界的影響發表意見  ⎯⎯  
 

(a)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立法會CB(2)2271/06-07(05)號文件 )；  
 
(b)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c) 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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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立法會CB(2)2271/06-07(07)號文件 )；  
 
(e) 香港神託會社會服務部職工會；  
 
(f) 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  
 
(g) 香港青年協會職員會  
 (立法會CB(2)2271/06-07(04)號文件 )；  
 
(h)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員工協會；  
 
(i) 香港復康機構工場導師會；  
 
(j) 香港小童群益會職員會  
 (立法會CB(2)2271/06-07(06)號文件 )；  
 
(k)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  
 
(l) 香港職工會聯盟資助機構工會委員會；  
 
(m) 香港心理生會職員會  
 (立法會CB(2)2105/06-07(01)號文件 )；及  
 
(n)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員工協會。  

 
主要而言，上述團體促請政府當局  ⎯⎯  
 

(a) 向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非政府機構履行合

約責任，退回多年來因推行資源增值計劃和節

約措施從非政府機構每年整筆撥款扣除的 9.3%
金額，而用以釐訂個別非政府機構整筆撥款額

的基準薪金，應按照非政府機構截至 2000年 4月
1日的認可編制的中點薪金計算，中點薪金以

2000年 3月 31日適用的薪級表為準；  
 
(b) 向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足

夠撥款，以便該等機構給予員工的薪酬水平與

同等職級的公務員相若，以及訂立機制確保採

取這做法。提出這項建議的原因，是鑒於受資

助機構員工的工作基本上與同等職級的公務員

相若，此外，由於超過 90%的福利服務由受資

助機構提供，因此在私營市場並無可參考的參

照薪金，以供訂定受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及  
 
(c) 全面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現時，政府當局

對有關非政府機構給予員工的薪酬缺乏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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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員工流動率高及士氣低落，亦令年青人無

意在社福界工作。  
 

政府當局的回應  
 
33.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表示  ⎯⎯  

 
(a) 若財委會批准調高若干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薪

酬，以及採納建議的 2007-2008年度公務員薪酬

調整，當局會向非政府機構撥款約 3億 3,000萬
元，儘管自 2001年 1月 1日推行整筆撥款津助制

度後，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受資助非政府

機構的員工薪酬架構，已與公務員的薪酬架構

脫。政府當局預期，非政府機構會利用新增

撥款改善員工的薪酬；  
 
(b) 政府當局過往曾以過渡期補貼及 9億元特別一

次過撥款的形式提供支援，協助非政府機構應

付財政困難及履行合約責任；  
 
(c) 日後開辦新的受資助服務時，當局會參考公務

員當時薪級表的中點薪金，以計算整筆撥款額； 
 
(d) 政府當局已促請非政府機構改善企業管治，以

平息員工對僱用條款和做法的不滿。政府當局

會繼續舉辦培訓班，就這方面向非政府機構提

供協助；及  
 
(e) 175間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中， 164間自願參加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證明該制度深受非政府機

構歡迎。話雖如此，在不改變整筆撥款政策的

前提下，政府當局會繼續與非政府機構及其員

工緊密合作，以改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推行

情況。  
 
討論  
 
34.  楊森議員、李卓人議員及張文光議員促請政府

當局向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足夠撥

款，包括退回多年來因推行資源增值計劃和節約措施而

削減的 9.3%資助金，以便非政府機構給予員工的薪酬水

平與公務員相若。  
 
35.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回應如下  ⎯⎯  

 
(a) 儘管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非政府機構完全

可自行釐訂員工的薪酬，政府當局已因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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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職薪酬調查及即將實施的公務員薪酬調整

提供額外撥款，以便非政府機構可調高員工的

薪金；  
 
(b) 在未有考慮工作條件和晉升前景等其他相關因

素的情況下，不宜把參加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

非政府機構的員工薪金與同等職級公務員的薪

金作比較。此外，在提供約 3億 3,000萬元的擬

議額外撥款後，政府當局預期，非政府機構將

可因應市場情況，把員工的薪酬調整至合理水

平；及  
 
(c) 資源增值計劃和節約措施在整個公營界別 (包

括政府部門和受資助機構 )推行。政府當局從未

承諾計算整筆撥款的 "基準 "不受資源增值計劃

和節約措施所限。此外，在推行這些措施時，

政府當局已考慮到相關的非政府機構的實際財

政狀況，並對小規模非政府機構作出多項豁免。 
 
36.  陳婉嫻議員不同意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一直暢順

運作，因為該制度令員工士氣低落及流動率高企。陳議

員贊同團體的意見，認為當局應盡快就整筆撥款津助制

度進行全面檢討。張超雄議員表示同意。  
 
議案  
 
37.  張超雄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在調整社福界薪酬時應以

下列原則處理  ⎯⎯  
 
(一 ) 規定非政府機構必須將有關撥款全數應用

於員工薪酬調整；  
 
(二 ) 應有計劃地實現同工同酬，包括在非政府

機構或政府之內，以及改善非政府機構與

政府之間的同工不同酬情況；  
 
(三 ) 全 面 檢 討 整 筆 撥 款 安 排 及 競 投 外 判 的 制

度；及  
 
(四 ) 立即遵守實行整筆撥款安排時的承諾，將

撥款基準回復至 2000年 3月 31日之中點薪

金水平。 " 
 

主席把議案付諸表決。出席會議的 7位委員投票贊成議

案，沒有委員反對議案。主席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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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主席總結時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參加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的非政府機構，會把整筆撥款上調的金額全數用

於調高員工的薪金。  
 
3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9月 25日  


